菏泽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公开遴选公务员工作有关问题解答

为规范本次公开遴选公务员工作，确保遴选工作平稳顺利进行，现就有关问题解答如下： 
1.《菏泽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公开遴选公务员工作公告》所指的机关包括哪些？ 
答：《公告》所指的机关，具体包括：按照中发〔2006〕9号和鲁发〔2006〕19号文件，实施公务员法的中国共产党机关、人大机关、政府机关、政协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民主党派和工商联机关等七类机关。
2.参照公务员法管理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及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群团机关工作人员能否报考？ 
答：此次遴选公务员的范围是我市市直、县区、乡镇（街道）机关中使用国家行政编制，在编在岗、已进行公务员登记且符合条件的人员。其他人员不在报考范围。
3.驻菏中央、省机关直属机构的公务员能否报考？ 
答：驻菏中央、省机关直属机构（如：国税、地税、工商、技术监督、海关、出入境检验检疫、气象等）的公务员不列入报考范围。
4.市外的公务员能否报考？ 
答：不能。
5.什么是公务员工作经历？ 
答：公务员工作经历是指在市、县（市、区）、乡镇（街道）等各级中国共产党机关、人大机关、政府机关、政协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民主党派和工商联机关的公务员岗位上工作过。
6.什么是基层工作经历？ 

答：基层工作经历是指在县（市、区）、乡镇（街道）党政群机关、行政村（城市社区）以及企业、事业单位（中央级事业单位、中央国家机关部委或省属事业单位、市直属事业单位，中央、省管理的企业、金融机构总部机关，不在此列）和其他经济组织、社会组织工作过。在军队团和相当团以下单位的工作经历，可视为基层工作经历。 

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到高校毕业生实习见习基地（该基地为基层单位）参加见习或者到企事业单位参与项目研究的经历，可视为基层工作经历。普通高校毕业生在校期间的社会实践、实习、兼职等不能作为基层工作经历。

7.如何理解《公告》所称“尚在试用期内的”不得报考？ 
答：此试用期包括新录用公务员试用期、干部选拔任用试用期、遴选公务员试用期等。 
8.如何理解《公告》所称的“对报考人员的资格审查工作，贯穿整个遴选工作全过程”？ 
答：资格审查主要包括报名阶段的资格初审、面试之前的资格审查以及考察过程中的资格复审等。在整个遴选过程中，遴选工作办公室将对报考人员的学历、专业、机关工作经历等信息进行审查。凡因弄虚作假等原因致使报考资格与报考条件规定不符的，一经查实，取消报考人员遴选资格，并按有关规定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
菏泽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公开遴选工作领导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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